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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爆米花加工生产项目

项目代码 2404-350169-04-01-492114

建设单位联系人 联系方式

建设地点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后山村宅山 37 号食品加工厂三楼

地理坐标 （119 度 13 分 5.627 秒，25 度 59 分 33.440 秒）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C 149 其他未列

明食品制造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十一、食品制造业 14-24 其

他食品制造 149*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部门（选填）

福州高新区经济

发展局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闽发改备[2024]A140041 号

总投资（万元） 300 环保投资（万元） /

环保投资占比（%） 施工工期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
用地面积（m2） 280m2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

规划情况 /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

规划及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符合性分析
/

其他符合性分析
1.1 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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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的范畴，可视为允许类，因

此本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本项目已经于 2024年 04月 17 日通过福州高新区经济发

展局备案（项目代码：2404-350169-04-01-492114），符合符

合地方相关产业政策。

因此，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产业政策。

1.2 项目选址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后山村宅山37号

食品加工厂三楼，交通方便。

根据《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图》（2011-2020），本项目

用地性质为一类工业用地（见附件1），符合规划，与周边环

境相容性较好。

本项目选址基本符合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从功

能区划、环境相容性和环境适应性等方面分析，该选址可行。

1.3 “三线一单”控制要求符合性分析

根据《关于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

理的通知》，切实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落实“生态保护

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约束，建立项目环评审批与规划环评、现有项目环境管理、

区域环境质量联动机制，更好地发挥环评制度从源头防范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作用，加快推进改善环境质量。

1.3.1 生态保护红线

对照《福建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及其调整方案，

本项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南屿镇后山村宅山 37 号食

品加工厂三楼，项目周边无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

园的生态保育区和核心景观区、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地

质公园的地质遗迹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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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公园的湿地保育区和恢复重建区、饮用水水源的一级保

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核心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或

法律法规禁止开发建设的区域。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生态

红线控制的要求。

1.3.2 环境质量底线

本项目所在区域的环境质量底线为：大气环境质量目标

为《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中二级标

准；地表水环境目标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声环境质量目标为《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2类区标准。根据项目所在地环境

质量现状调查和污染排放影响预测可知，本项目运营后对区

域内环境影响较小，环境质量可以保持现有水平，不会对区

域环境质量底线造成冲击。

1.3.3 资源利用上线

项目用水、用电为区域集中供应，项目运行过程通过内

部管理、设备选择、原辅材料的选用和管理、废物回收利用、

污染治理等多方面采取合理可行的防治措施，以“节能、降耗、

减污”为目标，有效的控制污染。项目的水、电、气等资源利

用不会突破区域的资源利用上线。

1.3.4 生态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1）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的通知》(闽政[2020]12 号)相关要求分析，项目所

在位置属于福建省陆域区域。因此，项目对照全省生态环境

总体准入要求中“全省陆域”部分，具体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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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福建省生态环境总体准入要求

适用范

围
准入要求 项目情况分析 符合性

全

省

陆

域

空

间

布

局

约

束

1、石化、汽车、船舶、冶金、

水 泥、制浆造纸、印染等重

点产业， 要符合全省规划布

局要求。

2、严控钢铁、水泥、平板玻

璃等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能，

新增产能应实施产能等量或

减量置换。

3、除列入国家规划的大型煤

电和符合相关要求的等容量

替代项目，以及以供热为主的

热电联产项目约外，原则上不

再建设新的煤电项目。

4、氟化工产业应集中布局在

《关 于促进我省氟化工产业

绿色高效 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确定的园区， 在上述园区

之外不再新建氟化工 项目，

园区之外现有氟化工项目不

再扩大规模。

5、禁止在水环境质量不能稳

定达标的区域内，建设新增相

应不达标污染物指标排放量

的工业项目。

本项目从食品行

业，项目建设与

空间布局约束要

求不相冲突

符合

污

染

物

排

放

1、建设项目新增的主要污染

物排放量应按要求实行等量

或倍量替代。涉及总磷排放的

建设项目应按照要求实行总

磷排放量倍量或等量削减替

1、项目位于福建

省福州市闽侯县

南屿镇后山村宅

山 37 号食品加

工厂三楼，不涉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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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制

代。涉及重金属重点行业建设

项目新增的重点重金属污染

物应按要求实行“减量置换”

或等量替换"。涉新增 VOCS

排放项目，VOCS 排放实行区

域内等量替代。福州、厦门、

漳州、泉州、莆田、宁德等 6

个重放点控制区可实施倍量

替代。

2、新建水泥、有色金属项目

应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

限值，钢铁项目应执行超低排

放指标要求，火电 项目应达

到超低排放限值。

3、尾水排入近岸海域汇水区

域、“六 江两溪”流域以及湖

泊、水库等封闭、半封闭水域

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执行不

低于一级 A 排放标准。

及重金属等污染

物排放。

2、项目主要为食

品生产加工行

业，不属于水泥、

有色金属、钢铁、

火电项目。

3、项目仅排放生

活污水，经化粪

池预处理后，排

入市政污水管

网，纳入福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污水处理厂统

一处理，不排入

近岸海域汇水区

域、“六江两溪”

流域以及湖泊、

水库等封闭、半

封闭水域。

根据上述分析，本项目与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通知》(闽政[2020]12 号)中的相关

规定是符合的。

（2）根据福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

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通知》（榕政综[2021]178

号），项目符合管控要求，详见表1-2。

表 1-2 福州市生态环境总体准入要求

适用范围 准入要求 项目情况

福

州

市

陆域

空间

布局

约束

1.福州市石化中上游项目重点在

江阴化工新材料专区、连江可门化

工新材料产业园布局。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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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楼区内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洪山片禁止生产型企业的引

入；仓山区内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仓山片不再新增生物医

药原料药制造类企业。

3.罗源县内福州台商投资区松山

片区禁止引进、建设集中电镀、制

浆、医药、农药、酿造等重污染项

目；连江县内福州台商投

资区大官坂片区不再扩大聚酰胺

一体化项目规模。

4.禁止在闽江马尾罗星塔以上流

域范围新、扩建制革项目，严控新

（扩）建植物制浆、印染、合成革

及人造革、电镀项目。

5.禁止在通风廊道和主导风向的

上风向布局大气重污染企业，逐步

将大气重污染企业和环境风险企

业搬出城市建成区和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

污染

物排

放管

控

1.建设规划部门划定的县级以上

城市建成区及福州市环境总体规

划（2013-2030）划定的大气环境

二级管控区的大气污染型工业

企业（现阶段指排放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的工业企业，但不含使用天

然气、液化石油气等作为燃料的非

火电锅炉和工业炉窑排放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的工业企业）新

增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按不低于

1.5 倍交易。

2.省级（含）以上工业园区外的工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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